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引导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根据《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中国技术创业协会作为承办单位，开展优秀创业风险投资评比，奖励在创业风险投资领域中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所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
第2条 中国技术创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是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的设奖者和承办机构。

第3条 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

第4条 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每年进行奖励一次。
第二章 资 金 

第5条 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的资金来源于：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的自有资金；境内外个人及组织的捐赠和赞助。

第6条 资金主要用途为：对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的奖励；开展奖励的业务活动及管理工作的费用支出。

第7条 资金的管理按国家规定的会计制度，进行独立核算制管理。
第三章 奖励范围及奖项设置

第8条 奖励范围：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包括创业风险投资公司、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管理公司。
第9条 奖项设置：科技投资奖五名、科技投资活跃机构奖五名、科技投资收益奖五名、优秀科技投资管理团队奖五名和科技投资业务创新奖五名。

1. 科技产业投资类是综合性的奖项，主要奖励在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方面有突出贡献和有杰出表现的创业风险机构；

2. 科技投资活跃类是衡量创业风险机构活跃度的奖项，主要奖励每年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最多，表现积极、活跃的创业风险机构；

3. 科技投资收益类是衡量创业风险机构投资效益比最高的奖项，主要奖励在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方面回报出色、收益最高的创业风险机构；

4. 优秀科技投资管理团队类是衡量创业风险机构人员素质及能力的奖项，主要奖励在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方面有丰富管理经验、人员结构合理、合作默契并有良好业绩的创业风险机构；

5. 科技投资业务创新类是衡量创业风险机构创新意识及能力的奖项，主要奖励在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方面运作模式创新的创业风险机构；

第10条 同一机构同一年度只能申请一类奖项。
第四章 管理机构和评审方式

第11条 协会下设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和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

第12条 协会的主要职责：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评审委员会，审核年度获奖机构。

第13条 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对申请奖励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对进行评审。

第14条 办公室的主要职责：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和申报材料受理和形式审查。

1. 评审委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2. 从事创业风险投资工作5年以上，熟悉创业风险投资 现状和发展方向；

3. 热心创业风险投资奖励工作，正确掌握评审标准，秉公办事；

4. 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职业道德。

第15条 评审委员由协会聘任，聘期四年，连续两次不出席评审会议，视为自动放弃评审委员资格。
第16条 评审委员要本着公平、公正、独立的原则行使评审权力，并对评审结论负责。

第17条 评审方式：采取专家评分制。每个机构的每个奖项的评选不得少于9名评审专家，专家采取记名打分方式，评审结果按加权平均分由高到低排序，前五名入选。
第五章 申报材料及评审流程

第18条 各地方创业风险投资协会或地方科技厅（局）为推荐单位，负责向专委会推荐本地区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要求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

第19条 凡申报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的机构，经各推荐部门推荐，填报《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申请表》一式两份，由推荐部门统一汇总，并以公函列出推荐名单和申报书一并报专委会。

第20条 办公室负责对《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申请表》进行审查。对审查合格的材料，由办公室提交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第21条 评审由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程序如下：

1. 协会组织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2. 评审方式按本法第十八条进行。

3. 评审结果经评审委员会审核后报中国技术创业协会。

4. 中国技术创业协会批准后生效。

第22条 获奖单位由中国技术创业协会颁发证书和奖金。

第23条 申请单位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发现除取消其奖励外，并取消其自发现之日起三年内申请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奖励的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24条 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属中国技术创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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